
任课教师调、停课申请流程示意图

*需调整的课程必须在上课时间之前完成整个审批流程，并及时向教务处提交佐证材料，否

则该调课申请一律视为无效，按教学差错教学事故归类处理。

任课教师因病或公务外出且开课学院无法安排其它老师代

课，确需调、停课者需提前确认需调整的课程时间等与班

上全部学生已选其他课程并无冲突，确认都无冲突之后及

时联系开课学院并征得学院分管领导同意。在教务系统中

提出调停课申请，注明具体事由，并及时向开课学院提供

相关证明材料。

课程所属学院的教务干事确认、审核调、停课申请和相关

证明材料。

课程所属学院的教学院长在系统中对调、停课申请进行审

核。如审核同意，开课学院需在其相关证明材料上签章并及

时提交教务处。

教务处根据开课学院提交的相关证明材料，对调、停课申请

进行最终审核，并将审核通过的相关申请证明材料进行保存

留档。

课程所属学院根据教务处最终审核结果，及时通知任课教

师及上课学生相关调课结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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